
日本强掳中国人的真相

[日]林伯耀

一　强掳华工政策的出台

　　1942年 11月 27日,日本东条内阁在会议中通过《有关将华

人劳工转移到日本内地事宜》的文件。此项内阁决议提出:“鉴于内

地劳工供需关系日益紧张, 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显著不足的现

状,将华人劳工转移到内地以便使其协助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的建

设。”日本强掳华工政策出台。

　　在此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已将数百万中国人送往中国东北地

区(伪满洲国) ,在煤矿、港湾及筑建军事阵地等方面役使。这些人

或被任意虐待,或被残酷奴役致死。今天, 在中国东北各地所看到

的“万人坑”, 就是中国劳工被虐待致死的铁证。

　　东条内阁会议决议,是将伪满洲国的“经验”搬到日本国内。在

执行此项内阁决议时, 先行“试验性的移入”了华人劳工 1420名。

　　1944年 2月 28日的内阁次官会议上决定了《有关促进将华

人劳工转移到日本内地事宜》的执行细则, 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

员计划》中的中国劳工为 3万名。在次官会议决定中,关于强掳中

国人有如下说明:

　　根据本文件向内地移入华人劳工的提供及协助单位由大

使馆、现地驻军以及国民政府(华北方面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指导下的现地劳力统制机关(华北方面为华北劳工协会)担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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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个文件说明,强掳活动是在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指导下

进行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机构,劳力统制机

关则是日本政府及大公司的承包抓人机构。

二　绑架与监禁运送劳工

　　绑架中国人, 首先是通过日军的“抓劳工”作战来推行的。这种

“抓劳工”作战又名“猎兔”作战, 像狩猎兔子一样,白天敲打着洗脸

盘,晚间手持火把,包围各个村落, 将村中从 15岁至 40岁左右的

男人,一律都用绳子捆绑起来抓走,并把绑架劳工作为“战果”展开

“战果竞赛”。后来被绑架者的年龄实际扩大到11岁到 78岁, 半数

以上有妻室。 占领山东省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原

陆军中将)曾作了如下叙述:

　　1943年决定将俘虏充当劳工送往日本内地,但由于八路

军很快掌握了情报,很难抓到俘虏。于是,便在讨伐、突然袭击

村庄时, 绑架一些和平的无辜农民,作为俘虏送往日本。从山

东省作为劳工送往日本的中国人, 大部分是这样通过第五十

九师团官兵的手绑架去的。

　　当年曾经从事过“抓劳工”活动的原第五十九师团士兵大木仲

冶,就“驱赶”有妻室的中国农民的情况提出如下的证词:

　　女人看到丈夫被连踢带打揪着让快走、快走的样子, 跪在

地上叩头大声哭喊着哀求“太君,太君! 老百姓,老百姓”。小

孩也忘掉了刺刀的可怕,抱着父亲的腿不放。我骂道:“这个畜

牲,想让我放掉他,没门!”用沾满了泥的靴子照着女人的肩膀

和脖子使劲踢下去。可是, 那女人还是一个劲地叩头,“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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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君”的哀求着。最后, 好像看出哀求无望了,便爬着回到家

中。不久,两手捧着一个用破布片包着的煎饼, 靠近那男人往

腰里塞。我们看到这个情景,骂道:“这个娘们,真侮辱人, 当着

人的面还要搂搂抱抱调情哪!”我从女人手中夺过来那个布

包,说:“这种像树叶的东西能吃吗?”用力摔到地上, 一脚把它

踢到一边。掺着杨树叶子的煎饼碎片洒了一地。那女人就像

抱孩子似的, 爬在地上抱着那被踩碎的煎饼,两眼流出的大泪

珠,巴哒巴哒地落在煎饼上面。

　　被强掳的中国人, 大部分是农民和国民党军、八路军的被俘官

兵,此外, 为了凑数字,还有“通敌嫌疑”的商人、住院的病人、警察

局和宪兵队拘留的犯人,甚至还有伪保安队队员。

　　被绑架的这些“俘虏”都被送进了石家庄、塘沽、青岛和济南等

处的俘虏收容所, 收容所可谓是“死亡之家”。

　　为了接运中国人,到当地去过的原三菱美呗矿业所勤劳科的

西村武夫,谈到如下情况:

　　塘沽的水炮台有个很大的收容所,收容着两千多人。问了

一下收容来的途径,几乎都是些商人和老百姓, 毫无理由地被

抓了来的。由于饮食粗糙、不卫生,不断出现病人。死亡笼罩

着这个收容所。饮水要从遥远的塘沽运送, 每天每人只能供应

两碗水。在收容所里死亡的人, 都用席子包起来,扔到一尺来

深的浅坑里, 第二天早晨就成了野狗的饱餐。

　　日本政府和军部及华北劳工协会, 将收容所幸存者以“提供”

的名义分配给厚生省所选定的事业所。事业所和傀儡政权的承包

机构劳力统制机关之间缔结“合同”, 将中国人掳到日本去。

　　根据《外务省报告书》所载,被强行押运上船到日本的人共有

38935名。其中各“提供机关”提供的数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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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劳工协会 34717人

　　华北运输公司 1061人

　　华中劳务协会 1455人

　　“国民政府”机关 682人

　　“满洲”福昌劳工股份公司 1020人

合计 38935人

　　劳工被押往日本国内时,所乘的船只是货船。为了防止中国人

逃跑, 日本人把船舱封闭起来, 劳工只能坐在从中国掠夺来的煤

炭、矿石和盐等货物上。在途中劳工们仅得到少量的饮食。由于运

输条件差,很多劳工生了病,而船上又不安排医务人员随行,因此

在运送途中劳工的死亡率极高。试举日本矿业日立矿山的例子,便

可以了解其中的情况了。

　　运往日立矿山的第三批人员,登船者 300名, 在船中死亡 28

名,登陆后在下关死亡 13名,从下关到该事业所的途中先后死亡

7名。其中死亡在广岛车站 1名、大孤站 1名、名古屋站 2名、东京

站附近 1名、上野车站候车室 2名。第四批登船者 400名,在船中

就死亡 67名,从富山到事业所中间又先后死亡 7名。其中死亡在

牛久站附近 1名、上野站附近 1名、木通川站附近1名、冈部站附近1

名、东京三河岛附近 1名、水户站或胜田站附近 1名、水户站 1

名。

　　当这些中国人被运送到事业所时,人们看到“用船把这些面如

土色,手脚浮肿,连走路都很困难的人们强行拉到这里来⋯⋯都不

禁流下泪来!” 

　　据现有资料统计, 这近 4万名劳工中、有 564名死于从中国到

日本的途中, 登陆后到日本各企业途中死亡 28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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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活地狱中劳作

　　在日本国内,由内务省及其下属机构的地方官署及警察署负

责指导中国人的全部管理工作。内务省和厚生省、军需省联名向地

方官署通告了有关管理事项。

　　根据此项通告, 许多地方警署都制订了针对劳工的极具侮辱

性的管理条款。如釜石警察署于 1944年 9月 25日向日铁釜石矿

业所发出了如下的“指示事项”:

　　汉民族不为感情所左右,愈是亲切相待会越发使其傲慢

起来,因此不必以亲切心或爱抚相待; 宿舍坐着头上有三寸空

余即可;中国人的观点认为洗浴是被征服者款待征服者的设

备,所以不需要。

　　又如爱媛县新居滨警察所于 1944年 11月 5日在住友别子矿

业所下达的“华人劳工警卫计划”的指示中,指明“在周围要建立高

10尺至 12尺的板墙,为了防止逃跑可在板墙上安设 350伏的高

压电网”。

　　在这些“指示”中还指明“不让持有金钱”。理由是为了防止逃

跑,实际上是不得支付工资。

　　警察对于有反抗意识或行为的华人劳工任意逮捕, 直至刑讯

致死或杀害。下面这组材料可充分说明问题:

　　土屋组天盐逮捕 11名中国人后, 全体去向不明; 铁路工

业美呗逮捕 1名后去向不明;鹿岛组御岳逮捕 3名全部死亡;

飞岛组御岳逮捕 7名死亡 1名;西松组安野逮捕 5名全体死

亡;熊谷组与濑逮捕 5名死亡 3名;熊谷组富士逮捕 6名死亡

4名; 日铁赤谷矿业所逮捕 1名死亡;日铁二濑矿业所逮捕 16

名死亡 7名; 日铁鹿町矿业所逮捕 6名全部死亡;三菱大夕张

矿业所逮捕 1名死亡; 三菱高岛矿业所逮捕 1名死亡;三菱崎

户矿业所逮捕 27名全体死亡; 三井田川矿业所逮捕 22名死

201



亡 4名; 伏木港逮捕装卸工 9名死亡 3名; 新鸿港逮捕装卸工

1名, 去向不明。

　　死亡者几乎都是在警察署、监狱内被杀害的。此项统计人数不

包括花冈全体被捕人员和所有的事业所中发生的逃跑事件中被捕

人员。

　　关于中国劳工的生活情况,当时的有关人员和目睹者的证词

如下:

　　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用水泥袋或稻

草袋裹着身子,用绳子系着腰。

　　风雪天里既没有防雨用具, 也没有一件上衣,赤着脚推着

装满煤炭的矿车。

　　日常生活中供应给他们的粮食主要是糠麸, 有百分之三

十面粉的就算高级的了;脚底下防寒用的再生胶日本式水鞋,

要用绳子捆住;政府从来没有发给过衣服, 穿的只是一件中式

小褂, 1945年夏天有很多人因营养失调死亡了。 

　　不管你怎么干,日本人总嫌不够快。矿井里大家都打着赤

膊,被打得皮开肉绽,淌着血还得干,手脚稍微慢点又得挨打。

碎煤块蹦进伤口, 把血、肉都染黑了。对体力差的干不动的人

自然更打得凶,元头村的王坚明就是活活被打死的。干的活比

牛马还重,吃的东西比牛马还不如,谁也抗不住。有的人饿急

了,头昏腿软,摔一跤倒下去就起不来,眨眼工夫就死了。!

　　在当时, 衣服、食品和医药类等都是配给品, 对中国人的配给

量也就更少了,就这样还被监工们从中克扣,用以走后门送礼或拿

到黑市上高价出售。据受害劳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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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收工后,每人只给一碗稀的能照见人面孔的稀

糊糊,大约只有一两米。人们饿着肚子干重活, 身体越来越衰

弱,一个接一个地病倒了。可是,一成了病号粮食又要减少三

分之一。所以不得不坚持劳动。我们饿急了,便不得不揪一些

野草、草根来填满肚子……

　　收容所的房屋重点是防止逃跑和与日本人、朝鲜人隔离

开来,没有窗户,里面是木板床铺着草席子。也有的是土房子,

就是在零下 20度也没有取暖设备。构造非常简单, 一到了冬

天,风雪无孔不入地刮了进来……

　　早晨一醒来,被子和头发上都满是雪……小屋子成了冰

冻的世界,我们就在这里边一起蜷缩着……

　　在事业所中劳作的中国劳工受着日本企业主的残酷奴役。事

业所受军需管理的指派,接受政府尤其是军需省分配给的产量和

劳动量,强迫中国人从清晨干到晚上,没有休息日。劳工在事业所

从事的全部是重体力劳动, 将 135个事业所的劳役加以分类如下:

矿山业 ( 47所) 16368名;

军事土木工程 ( 63所) 15253名;

造船业 ( 4所) 1215名;

港湾装卸工 ( 21所) 6099名;

合计 135个事业所 38935名。

　　事业所对中国俘虏的管理, 主要是在劳务科下设中国股。在现

场的直接监督员都是手里拿着棍棒、锤子、铁棍或二人夺等,他们

不断地挥舞着棍棒驱使中国人不停地干活。

　　矿山业是劳工从事的主要工种,开采煤炭劳役的中国人的劳

动情况是: 每天出工率平均 84. 1% ,劳动时间平均 9. 44小时, 劳

动时间过多, 使得不少人丧失了生命。

　　原三菱美呗矿业所勤劳科的西村武夫,做了如下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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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部的命令要求出工率要达到 85%。出勤的指标直接涉

及到粮食的供应标准。严重营养失调的人们当中,有的稍微绊

倒跌个跤,就踏上了死亡的路途。

　　在日本企业的残酷奴役下,中国劳工大量死亡, 根据《外务省

报告书》载,中国劳工死亡具体情况如下:

( 1)死亡时间与场所

　 在运往日本船中死亡者 564名

　 到达事业所前死亡者 248名

　 到达事业所后死亡者 5999名

　 在集体送还中国时死亡者 19名

　 总计 6830名

( 2)在事业所内去向不明者 51名

( 3)死亡原因

　 因病死亡者 6434名

　 因灾害死亡者 422名

　 自杀 41名

　 他杀 33名

　　上述统计数字是劳工搭乘去日本的轮船以后的死亡者,至于

在抓俘虏、绑架居民和在现地收容所所内等庞大的死亡数字, 均不

包括在内。根据众多的证词可以了解到,所谓“因病死亡”者大部分

是被直接杀害的。

　　1954年在北海道室兰地区伊丹海滨进行的遗体发掘工作中,

在发掘出的 200余具遗体中,有的头盖骨上有弹孔, 有的头盖骨上

有裂缝,有的被怀疑是活埋掉的。同时,有很多尸体还穿着工作服

或胶鞋。

　　有的目睹者谈到当时的情况说:在有的已经浮肿膨胀起来和

爬满蛆虫的尸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尸骨未寒的。这些都是病情

恶化, 虽然还未死却被确认是已经死亡,活生生地被扔到坑里来

的。扔在那里连土也不盖, 过四五天以后再用稀泥盖上, 就是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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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葬。重病号混在腐烂的尸体中间,在尸坑底下蠕动着,那里简

直是这个世上的活地狱,真令人惨不忍睹。

　　在花冈, 暴动后被包围时因抵抗而被杀害者,逮捕后在“共乐

馆”前刑讯致死者等,在《外务省报告书》中都归入“因病致死”一类

中了。

　　中国劳工死亡人数之多,说明死亡并非偶然,而是遭受残酷虐

待的必然后果。所有的中国劳工都徘徊在死亡线上, 所差只是早一

天或晚一天死亡而已。

　　纳粹德国 1942年曾在但泽会议决定“通过劳动歼灭”最后解

决犹太人。日本对中国人所进行的强迫劳动的实际情况, 可以说与

纳粹德国并无两样, 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追求资本利润的野蛮方

式,也反映出其本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奴役政策和种族灭

绝政策。

四　反抗与镇压

　　中国劳工并没有默默地承受这种压榨和迫害。在战争年代里,

他们用各种方法进行着斗争和反抗。

　　在日本矿业的收容所和三井砂川矿业所的墙壁上曾经发现过

“日本是世界公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壁书。

　　在长野县的木曾谷(日本发电御岳水力发电站工程)和秋田县

的花冈,中国人不肯屈服于屠杀,曾试图进行有组织的反抗。根据

《外务省报告书》记载, 战时因“反日阴谋”被检举的事件涉及 17个

事业所(参照表一)。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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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真木俊一郎著:《在下关活埋人》,见平冈正明编《中国人在日本受到了什么样

待遇》,潮出版社, 1973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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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事
业
所

鹿
岛
花
冈

鹿
岛
御
岳

铁
建
西
松

间
御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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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安
野

熊
谷
富
士

野
村
置
户

井
华
别
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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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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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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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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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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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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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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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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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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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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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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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举
入
狱

检
举
入
狱
损
失
四
万
日
元

损
失
四
十
八
万
日
元

检
举
入
狱

检
举
五
人

死
狱
内
二
人
 

检
举
十
九
人

检
举

检
举
检
举
检
举

加
害
者
自
杀

事
前
发
现
检
举

狱
内
死
二
名
残
废
二
名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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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反抗斗争都是和中国人的抗日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所以

日本政府的企业特别恐惧。在《事业场报告书》中,有如下的记述:

　　在华工中有众多抗日共产党分子,自不待言(熊谷组富士

作业所)。

　　根据身份调查的出生地以及劳动中休息时的谈话来推

查,全部华工有半数以上是抗日共匪, 在第六井的进内事务所

附近的旧板壁上曾发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三井砂

川矿业所)。

　　在中国人的反抗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秋田县花冈发生的

“花冈暴动”。

　　1945 年 8月 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后,政府

和事业所首先应该做的是解放、保护中国劳工,并将其送回中国。

但是,看一下日本投降后中国劳工情况, 死亡人数为: 8月 363名、

9月 277名、10月 188名、11月 74名、12月 3名,共计 905名。这

个统计显示出日本政府对被俘中国人几乎毫无解放和保护。虽然

美国占领军指示日本政府和事业所要执行解放和保护中国人并有

责任检查此项工作,但日本有关部门却命令中国人“为了美军”还

要服劳役。

　　中国人为了生存和解放, 纷纷起来进行斗争, 有 90%的事业

所的中国人都起来反抗。虽然日本警察、残存的宪兵队和美国占领

军甚至出动坦克进行镇压, 但中国人的抗争却更激烈了。形势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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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使日本政府感到, 对中国劳工, “除迅速送回中国外, 另无良

策”。 美国军队和日本政府从 1945年 10月到 12月,将包括重病

号在内的 30737名中国劳工全部送回中国。在被掳来日本的近 4

万名中国劳工中, 死亡和去向不明者多达 8822名。

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善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 1945年 11月判决了 25 名 A 级战犯。

麦克阿瑟在审议未结束前, 便单方面释放了19名A 级战犯。释放

的战犯中,有几名是曾经参加过 1942年东条内阁会议的人员(如

岸信介等)。同一年的B、C 级战犯审判中, 只判决了花冈鹿岛组虐

待过中国人的下级职员。而且, 虽然做了判决却不进行实际处分,

便结束了此种战犯审判的一切工作。

　　日本政府接受美国占领军的指示,一直在回避事件的责任。在

战败后不久, 便命令各个事业所提出《华人劳动者参加劳动始末

书》。根据这些报告书,于次年 3月 1日,以外务省管理局的名义制

成了《华工劳动者参加劳动情况调查书》。但在其中未承担任何责

任,甚至拒绝公开《外务省报告书》原件。

　　1953年 2月“中国人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成立,以此为中

心,在日本的 135处,即一道(北海道)一都(东京都)二府(大阪府、

京都府)及 27个县的有关地区, 组织工人、农民、宗教人士、市民及

民间团体,进行了遗骨调查活动,发掘被抛弃在山野的殉难者的遗

骨,收集死亡者的姓名并记录下殉难者的情况。收集到的遗骨及资

料,由“中国人殉难者名册制作执行委员会”先后制成了《中国人殉

难者名册》( 1960 年 2 月)、《中国人殉难者名册附册》( 1960 年 2

月 )、《第 1 次至第 8次中国人殉难者遗体送返情况》( 1961 年 4

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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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骨送返中国的工作, 自 1953年 7月起到 1958年 4月, 先后

分 8次进行, 共计送返遗骨 2809具。

六　刘连仁事件与日本政府逃避责任的态度

　　1958年(昭和 33年 2月 8日)在北海道石狩郡当别地方的雪

山洞穴中,发现了中国人刘连仁。刘连仁是1944年夏季, 在山东诸

城县被日军绑架送往北海道的明治矿业昭和矿业所役使。为了抗

拒虐待,刘连仁于 1945年 7月从收容所逃走, 以后 13 年间,辗转

于北海道山中,过着逃亡的苦难生活。

　　刘连仁事件发生后,札幌入国管理事务所却要把刘连仁作为

“非法入国者”、“非法滞留者”加以审讯。当时的岸信介内阁也矢口

否认强掳华工的事实, 强调刘连仁是“根据合同来到日本的,在北

海道参加劳动中逃跑的”。

　　对此,中国方面提出如下抗议:

　　日本政府的这种强词夺理的欺骗和逃避责任, 完全激怒

了中国人民……根据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看

作殖民地,视中国人民为奴隶,试问还能存在什么“合同”关系

吗?日本军把刺刀对准一个平民刘连仁的胸膛捆绑起来, 这样

能够说是在履行“合同”吗?

　　日本政府必须承担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对这一事件加

以声明, 赔偿刘连仁的一切损失并且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日报》社论也谴责日本政府的不负责任,提出:

　　我国政府也曾屡次要求日本政府对在侵华战争中劫持中

国人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处理和提出报告。日本政府企图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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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1958年 4月 9日发,中国红十字会发言人谈《日本政府必须就刘连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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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1958年 3月 25日,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板垣修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的答辩。



责任根本是不正确的。

　　日本政府继续以过去的军国主义态度不断对待中国人

民,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方三个民间团体(日本红十字会社会

部、日中友好协会及日本和平联络会)在北京举行会谈, 中方代表

彭炎作了如下发言:

　　我们看到了三团体有关刘连仁的报告,给我们的印象只

是罗列了一些客观过程。遗憾的是当三团体发现了他受的 13

年痛苦以后并未对其痛苦采取具体处置。红十字会支援他对

日本政府的要求, 即要求赔偿。三团体应该支持他对 13年在

山中受到的苦难的合理要求。

　　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知揆一,通过红十字会外事科科长

送来 10万日元,想让刘连仁收下,但他坚决拒绝了。刘连仁在归国

时曾声明说: 对于日本政府无论如何要追究责任,要求赔偿,保留

请求权。

　　与处理刘连仁事件的态度一样,日本政府与企业战后一贯回

避强掳中国劳工的责任。

　　首先是一贯否认“非法掳劫”的事实。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川融在“厚生委员会中国俘虏殉难

者送还小委员会”上的答辩中说: “战争中主要以劳务者身份有大

批中国人从中国来到日本, 在各处劳动,现在的遗骨是由于种种原

因死亡了的。但战时从中国带来的劳务者都是招募的,这些人都是

接受招募而来的。可是那些劳务者中,有的曾经和日本军作战,被

日军俘获成了俘虏,后来释放成了老百姓。有很多这样的老百姓作

为劳务者带到日本来了⋯⋯到日本来时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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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俘虏。”

　　又如, 1958年 3月 25日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板垣修,在参议院

预算委员会答辩时说:“战时从中国有相当多的劳务者来日本劳

动,有人说他们的身份是俘虏。但我在现场直接见到过他们, 了解

到并不是俘虏。即使原来的身份是俘虏,在送来日本以前于当地已

经更换了身份,都是以雇佣合同的身份来到的日本。所以,不是一

般所说的俘虏身份。”

　　其次,是销毁有关强掳中国人的资料证据以便回避责任。

　　1960年 5月 3日, 日本政府委员伊关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特别委员会”的答辩中也公开承认说:

　　有人提出说 1956年 6 月外务省管理局曾经作成一份调

查报告书(即《华人劳务者参加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笔

者注) ,如果有此项调查报告书被用于审理战犯的资料,将给

很多人带来麻烦, 所以全部烧毁了,现在的外务省根本没有此

项资料。

　　同时,日本企业领导层,也千方百计地销毁证据,否认直接役

使这些强掳来的是中国俘虏,不承认让他们承担重劳动并加以虐

待、刑讯而造成大批死亡。当时的“日本建设工业会华鲜劳务对策

委员会”的《1945年 8月至 1947年 5月委员会活动记录》中,曾有

如下的记述:

　　按军需省命令, 从 1945年 8月 16日起将有关战时中国

人及朝鲜人的统计资料、指令及其它重要文件一律烧毁, 立即

组织科员加以整理,除有关会计与经营管理的资料以外, 即便

是私人物品也毫不保存,在樱田国民学校后院先后用了三天

才烧完。

　　第三,强掳中国人的日本企业和战犯逃避追查及审讯。

　　1945 年 10月,美国占领军逮捕了鹿岛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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